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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
 

(1997年 7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23号发布 根

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

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

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21 年 11 月 10 日《国务

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〉的决定》第

三次修订 根据 2023 年 7 月 20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

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四次修订)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(以下简称《烟

草专卖法》)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烟草专卖是指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销售和进

出口业务实行垄断经营、统一管理的制度。 

第三条 烟草专卖品中的烟丝是指用烟叶、复烤烟叶、烟草

薄片为原料加工制成的丝、末、粒状商品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

部门职责及领导体制，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第四条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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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市、县，由市、县烟草专卖行政主

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，受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

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，以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

管部门的领导为主。 

第五条 国家对卷烟、雪茄烟焦油含量和用于卷烟、雪茄烟

的主要添加剂实行控制。烟草制品生产企业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

定使用有害的添加剂和色素。 

第二章 烟草专卖许可证 

第六条 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批发、零售业务，以及经

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，必须

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，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。 

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： 

(一)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； 

(二)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； 

(三)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 

第七条 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

(一)有与生产烟草专卖品相适应的资金； 

(二)有生产烟草专卖品所需要的技术、设备条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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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符合国家烟草行业的产业政策要求； 

(四)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八条 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

(一)有与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相适应的资金； 

(二)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专业人员； 

(三)符合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合理布局的要求； 

(四)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九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(一)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； 

(二)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； 

(三)符合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； 

(四)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十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及本条

例的规定，发放烟草专卖许可证和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并实施管

理。 

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，应当向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(以下简称省级)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，由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，报国务院烟

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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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申请领取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，进行跨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经营的，应当向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，由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，报国务院烟

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。 

申请领取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，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范围内经营的，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，由企业所在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，报省级

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。 

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依照《烟草专卖

法》的规定办理。 

第十四条 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可以定期或者不定

期地对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、个人进行检查。经检查不符

合《烟草专卖法》和本条例规定条件的，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发证

机关可以责令暂停烟草专卖业务、进行整顿，直至取消其从事烟

草专卖业务的资格。 

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

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。 

第三章 烟叶的种植、收购和调拨 

第十五条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合理布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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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会同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家计划，根

据良种化、区域化、规范化的原则制定烟叶种植规划。 

第十六条 烟叶由烟草公司或其委托单位依法统一收购。烟

草公司或其委托单位根据需要，可以在国家下达烟叶收购计划的

地区设立烟叶收购站(点)收购烟叶。设立烟叶收购站(点)，应当

经设区的市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收购烟叶。 

第十七条 地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同级有关部门

和烟叶生产者的代表组成烟叶评级小组，协调烟叶收购等级评定

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国家储备、出口烟叶的计划和烟叶调拨计划，由

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。 

第四章 烟草制品的生产 

第十九条 设立烟草制品生产企业，应当由省级烟草专卖行

政主管部门报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取得烟草专

卖生产企业许可证，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。 

第二十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生

产计划。 

第二十一条 禁止使用霉烂烟叶生产卷烟、雪茄烟和烟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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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卷烟、雪茄烟和有包装的烟丝，应当使用注册

商标。 

第五章 烟草制品的销售 

第二十三条 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，应当在

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内，从事烟草制品的批发业

务。 

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，应当在当地的烟

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，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

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，

一次销售卷烟、雪茄烟 50 条以上的，视为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

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。 

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

制品。 

第二十六条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和烟草专卖批发企业，不得

向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烟草制品。 

第二十七条 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卷烟、雪茄烟，应当在小包、

条包上标注焦油含量级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中文字样。 

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必要时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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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市场供需情况下达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的卷烟、雪茄烟

调拨任务。 

第二十九条 严禁销售霉坏、变质的烟草制品。霉坏、变质

的烟草制品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监

督销毁。 

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依法查获的假冒商标烟草制品，应当交

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销毁，禁止以任

何方式销售。 

第三十一条 假冒商标烟草制品的鉴别检测工作，由国务院

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

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检测站进行。 

第六章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 

第三十二条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由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

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批、发放。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管理

办法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三十三条 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输进口的烟草专卖品、

国产烟草专用机械和烟用丝束、滤嘴棒以及分切的进口卷烟纸，

应当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签发的烟

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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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输除国产烟草专用机械、烟用丝束、

滤嘴棒以及分切的进口卷烟纸以外的其他国产烟草专卖品，应当

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

门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。 

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内跨市、县运输烟草专卖品，应当凭

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签发的烟草专卖品

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。 

运输依法没收的走私烟草专卖品，应当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

政主管部门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。 

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

输烟草专卖品： 

(一)超过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的数量和范围运输烟草专

卖品的； 

(二)使用过期、涂改、复印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； 

(三)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

品的有效证明的； 

(四)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。 

第三十五条 海关监管的烟草制品的转关运输，按照国家有

关海关转关运输的规定办理运输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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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用丝束、烟草专用机械的生产和销售 

第三十六条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和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只能

从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购买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

用丝束和烟草专用机械。 

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用丝束、烟草专用机械的生产企业不得

将其产品销售给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。 

第三十七条 烟草专用机械的购进、出售、转让，必须经国

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 

烟草专用机械的名录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。 

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

专用机械、卷烟纸、滤嘴棒及烟用丝束。 

淘汰报废、非法拼装的烟草专用机械，残次的卷烟纸、滤嘴

棒、烟用丝束及下脚料，由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处理，

不得以任何方式销售。 

第八章 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

第三十九条 设立外商投资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，应当报经

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，方可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批准立项。 

第四十条 进口烟草专卖品的计划应当报国务院烟草专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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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。 

第四十一条 免税进口的烟草制品应当存放在海关指定的

保税仓库内，并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方烟草

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与海关共同加锁管理。海关凭国务院烟草专卖
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免税进口计划分批核销免税进口外国烟草

制品的数量。 

第四十二条 在海关监管区内经营免税的卷烟、雪茄烟的，

只能零售，并应当在卷烟、雪茄烟的小包、条包上标注国务院烟

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专门标志。 

第四十三条 专供出口的卷烟、雪茄烟，应当在小包、条包

上标注“专供出口”中文字样。 

第九章 监督检查 

第四十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执行《烟草专卖

法》及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查处违反《烟草专卖法》

及本条例的案件，并会同国家有关部门查处烟草专卖品的走私贩

私、假冒伪劣行为。 

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必要时，可以

根据烟草专卖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在重点地区设立派出机构；省级

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必要时，可以向烟草专卖品生产、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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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派驻人员。派出机构和派驻人员在派出部门的授权范围内监

督、检查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经营活动。 

第四十六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反《烟草专卖

法》和本条例的案件时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 

(一)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、嫌疑人和证人； 

(二)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经营场所，依法对违法生产或者

经营的烟草专卖品进行处理； 

(三)查阅、复制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、发票、账册、单据、

记录、文件、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。 

第四十七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

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，可以依法对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

行检查、处理。 

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烟草专卖品

以及充抵罚金、罚款和税款的烟草专卖品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

行拍卖的，竞买人应当持有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。 

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拍卖烟草专卖品，应当对竞买人进行资

格验证。拍卖企业拍卖烟草专卖品，应当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

部门的监督。 

第四十九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卖管理检查人员

执行公务时，应当佩戴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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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，出示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检查证件。 

第五十条 对检举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，给

予奖励。 

第十章 法律责任 

第五十一条 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的，

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 

(一)擅自收购烟叶的，可以处非法收购烟叶价值 20%以上

50%以下的罚款，并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

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 70%收购违法收购的烟叶； 

(二)擅自收购烟叶 1000 公斤以上的，依法没收其违法收购

的烟叶和违法所得。 

第五十二条 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罚的，

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 

(一)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

草专卖品的，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 20%以上 50%以下

的罚款，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

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 70%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，以及按照市场

批发价格的 70%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卖品。 

(二)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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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： 

1.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 5 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

量超过 100 件(每 1 万支为 1 件)的； 

2.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； 

3.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

查的； 

4.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； 

5.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

品的； 

6.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； 

7.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逃避检查的； 

8.其他非法运输行为，情节严重的。 

(三)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、个人运

输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 10%

以上 20%以下的罚款。 

(四)邮寄、异地携带烟叶、烟草制品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

定的限量 1 倍以上的，依照本条第(一)项的规定处罚。 

第五十三条 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条规定处罚的，按

照下列规定执行： 

(一)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烟草制品的，由烟草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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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关闭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所生产烟草制品

价值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，并将其违法生产的烟草制品公开

销毁； 

(二)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用

丝束或者烟草专用机械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

产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价值 1 倍以上 2

倍以下的罚款，并将其违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。 

第五十四条 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无烟草

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停止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，处以违法批发的烟草制品价值 50%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五十五条 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违反本

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超越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，从事

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经营批

发业务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经营的烟草制品价值 10%以上

20%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五十六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

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

进货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可处以进货总

额 5%以上 10%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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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七条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

务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

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，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，没收

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%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

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销售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%以上 50%以下

的罚款，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。 

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取得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

主管部门颁发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，擅自跨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

批发总额 10%以上 20%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

定，为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烟草专卖品的，由

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销售总额 20%以上

50%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烟草专卖

批发企业和烟草制品生产企业从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

企业购买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用丝束、烟草专用机械的，由烟草

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所购烟草专卖品价值 50%以上 1倍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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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。 

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免税进口的烟草

制品不按规定存放在烟草制品保税仓库内的，可以处烟草制品价

值 50%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在海关监管区内

经营免税的卷烟、雪茄烟没有在小包、条包上标注国务院烟草专

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专门标志的，可以处非法经营总额 50%以

下的罚款。 

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拍卖企业未对

竞买人进行资格验证，或者不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

督，擅自拍卖烟草专卖品的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拍卖

的烟草专卖品价值 20%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，并依法取消其拍卖

烟草专卖品的资格。 

第十一章 附  则 

第六十五条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